
附表、衛生福利部114年度第3季鬆綁成果 

編號 修正規定(條號) 修正前 修正後 

鬆綁效益 

(包括修正前之影響

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

對象) 

發布日期 

(發布網址) 

 
修正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

驗辦法(第6條、第21條、第

25條) 

 

檢視鬆綁成果之類型(請擇

一最符合者勾選) 

□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

□五大信賴產業(2分) 

□金融產業(2分) 

□其他產業(1分) 

□促進淨零排放(2分) 

□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(2

分) 

□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

□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

□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

□擴大人才運用 

未訂定文件之補正期

限。 

一、查驗機關審查文件、

資料，發現有不完備

並得補正者，應通知

報驗義務人限期補

正。 

二、報驗義務人應於補正

通知送達之日起30日

內，完成補正。未能

依限補正者，得申請

展延；申請展延以1次

為限，展延期間最長

為30日。(新增第6條) 

鬆綁效益： 

協助報驗義務人明確

掌握補件期限，提升

查驗時效。 

受惠對象： 

報驗義務人。 

114.8.21 

【除第19條至第

21 條 自

114.09.01 施 行

外 ， 自

115.01.01 施

行。】 

發布網址： 

https://gazett

e.nat.gov.tw/e

gFront/detail.

do?metaid=1595

57&log=detailL未訂定具結先行放行已 報驗義務人得向查驗機關 鬆綁效益： 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


□解決缺工問題 

□優化租稅法制環境(1分) 

□增進民生福祉(1分) 

提高行政效率(1分) 
□其他(1分) 

繳納保證金可循環使用

之規定。(第21條) 

提出循環使用保證金之聲

明，並於已繳納保證金額

度內，提供後續輸入產品

具結先行放行保證金之循

環使用；保證金不足額

時，應先行補足，始得具

結先行放行。 

簡化保證金重複繳納

及退還之作業。 

受惠對象： 

報驗義務人。 

 

og 

新聞稿： 

https://www.mo

hw.gov.tw/cp-

7175-83560-

1.html 

未訂定以電子資訊傳輸

方式送達查驗相關通知

之法源依據。 

增訂以電子資訊傳輸方式

送達查驗相關通知之法源

依據： 

一、查驗機關依本辦法所

為之決定或處置，得

以電子資訊傳輸方式

通知報驗義務人。 

二、以電子資訊傳輸方式

之通知，於邊境查驗

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

發出時，推定發生送

鬆綁效益： 

通知數位化，提升通

關效率。 

受惠對象： 

報驗義務人。 

 



達效力。(新增第25

條) 

 


